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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畅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

编制服务合同

委托单位（甲方）： 深圳华畅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受委托单位（乙方）： 广东国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签 订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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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协议书

委托单位（甲方）： 深圳华畅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兰竹西路 12 号裕灿工业园 B2 栋 501

法定代表人： 万志诚

项目经办人： 李小姐

联系电话： 18948759987

电子邮箱：

受委托单位（乙方）：广东国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环观南路 10 号八方智谷 A 栋 401（4 楼整

层）

法定代表人： 山存

项目联系人： 符工

联系电话： 17727452282

电子邮箱： 362263697@qq.com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深圳华畅飞供应链有限公司新建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专项服

务，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内容

1. 环境影响评价的目标：根据国务院[1998]地 253 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017 年修订）、《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有关规定，编制深圳华畅飞供应链有限公司新建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工作，递交到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备案回执。

2. 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三、区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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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五、环境保护措施监

督检查清单；六、结论。

3. 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收集资料、现场调查、污染源调查、类比调查、环境监测、模

式计算等。

第二条 环评技术服务工作流程及周期

1. 环境影响评价地点：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兰竹西路 12号裕灿工业园 B2 栋

501。

2. 环境影响评价流程：资料收集齐全后十个工作日出具经过乙方内部审核后的环评报告

表，将电子档报告表交由甲方技术人员审核，无误后，递交至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备

案通过，取得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备案回执。

3. 环境影响评价周期：十五个工作日内取得备案回执。

4. 环境影响评价质量要求：在当前国家环保政策和深圳市环保政策要求下，所编制的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必须符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5. 其他：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做保密处理。

第三条：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

协作事项

1. 提供技术资料：

（1）甲方应向乙方准确提供与环保相关的基本情况资料（工程概况、企业基本资料、项

目总平面布置图或各楼层分布情况图、项目所有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及流程简介等等）；

（2）甲方应向乙方准确提供与环保有关的专业技术资料（项目已建设的废水/废气污染治

理设施方案说明情况、项目近期做过的废水/废气/噪声的检测报告、新签订未到期的危险废弃

物回收协议、最新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批复文件、最新的环保竣工验收报告表及竣工验收

意见、最新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排污许可证平台的账号密码等等）；

（3）甲方应按照合同第四条第 2 点的支付方式要求，向乙方支付相应的费用；

（4）若因甲方不能及时向乙方提供环评所需资料或不能按合同要求支付相应费用，则环

评工作周期顺延。

2. 提供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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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应为乙方现场踏勘提供方便条件；

（2）甲方应为乙方进行污染源调查、类比调查工作提供方便条件；

（3）因甲方不能及时为乙方提供环评工作条件，则环评工作周期顺延。

3. 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合同签订之日起实施，由甲方委派

专人同乙方项目负责人协调落实。

第四条 技术咨询服务费总额及支付方式

技术服务费总额为：￥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

1. 技术服务费由甲方分期支付给乙方。

2. 具体支付方式、时间及费用说明：

（1）第一笔款：合同签订后，5 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合同金额的￥3,000 元（大写：叁仟元

整）定金。

（2）第二笔款：项目在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平台备案通过，并取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备案回执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剩余款项￥2,000 元（大写：贰仟元整）尾款。

3. 结算方式：该合同价款为固定总价，不予调整。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 在乙方收齐甲方提供所需资料确认无误后，如因乙方原因未按双方约定时间节点完成

工作，按乙方违约进行罚款，每延误一天扣罚合同总额的 1%（因相关行政部门政策调整影响

导致所完成时间节点需要重新规划，经甲乙双方协商可示情况适当延长）。

2. 甲方按照乙方符合约定要求的环评报告表和意见作出决策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但不包括乙方理应知道却未书面提醒甲方及当事人另行约定的。

第六条 合同争议解决

因违约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由双方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

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因双方出现纠纷经协商不能解决时，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出诉

讼。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公证费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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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技术服务工作成果验收

1.乙方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工作的形式：提供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备案回执。

2.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国家标准和深圳市标准。

第八条 其他

1.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2.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双方结清咨询服务费价款后自然失效。

委托方：深圳华畅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咨询方：广东国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 期： 日 期：

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广东国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税号：91440300MA5H5M5HXJ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坂田支行

开户账号：771875455780

联系人及电话：符工 17724452282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环观南路 10号八方智谷 A 栋 401（4 楼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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